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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人社办〔2022〕1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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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关于组织
开展市级人才驿站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委（工委）组织部，各县区政府（管委会）人社局： 
为落实《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加强市级人才驿站建设的通知》（莆人社文〔2021〕20号）精神，市人社局拟于6月底前组织开展第二批市级人才驿站申报工作。请各县区根据文件要求认真做好申报工作，填写表格汇总盖章后于6月30日前报送至莆田市高层次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，电子文版发送至ptrczx@163.com。
联 系 人：龚  瑾
联系电话：15759700627
联系地址: 莆田市荔城区文献东路皇冠大厦五楼

附件：《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
加强市级人才驿站建设的通知》（莆人社文〔2021〕20号）


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 11日

- 6 -



	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
	文件

	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


  莆人社文〔2021〕20号
	


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加强市级人才驿站建设的通知

各县区委（工委）组织部，各县区政府（管委会）人社局： 
为贯彻落实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、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加强“人才驿站”建设的通知》（闽人社文〔2018〕292号）和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盘活闲置资产促进就业创业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莆政办〔2020〕96号）文件精神，建立健全引才聚才服务体系，加快推进市级“人才驿站”建设，着力打造人才互动交流与创新创业服务平台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 
　　一、目的意义 
　　加快人才驿站建设，旨在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超越，实施强产业、兴城市“双轮”驱动，优化人才生态，进一步强化人才支撑。创建具有我市特色的“人才驿站”，构建人才互动交流与创新创业服务平台，健全党政部门联系、关怀和凝聚人才的网络体系，对人才政治引领吸纳，引导人才更好地融入我市新发展格局、扎根莆田、奉献莆田，将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　　二、建设模式 
　　立足我市产业行业的人才服务需求，人才驿站建设可分为服务型、联谊型、专业型、创业型、综合型等五种类型。 
　　服务型人才驿站主要依托各级行政服务大厅或人才服务机构等设立，面向各类人才开放。提供人才信息发布、政策咨询、就业创业咨询、生活待遇落实和代办各项审批手续等，提供“一站式、保姆式”服务。 
　　联谊型人才驿站主要依托环境幽雅的主题休闲场所、创业咖啡等设立，面向各类人才开放。开展人才寻访和引才推荐工作，为各类人才来闽参访、学术交流提供便利和服务；策划组织各种联谊、沙龙活动，提供人文关怀，拓展人才工作部门联系渠道。 
　　专业型人才驿站主要设立在学术氛围较浓的高校、科研机构，也可设立在产业集群核心企业或行业技术中心，面向专业人才开放。开展同业人才之间交流研讨，开展创新论坛、学术探讨、创意实践、技术分享等各种学术技术交流活动。 
　　创业型人才驿站主要设立在创业氛围浓厚的众创空间、科技孵化器和工业园区（开发区），面向创业人才开放。开展创业培训、项目路演、创投评估、产品推介、合作洽谈等创业对接活动。 
　　综合型人才驿站可综合以上服务内容，建设多功能、大容量、全方位的综合型人才驿站。 
　　三、建站条件 
　　（一）人才驿站的选址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： 
　　1.坐落在交通便利、便于联系和服务人才的场所； 
　　2.具备开展人才活动的基本条件，能提供空间大小合适、相对独立的品茗、创咖、餐叙、洽谈、休闲的场地； 
　　3.设立项目展示和人才政策宣传专区，配备网络、多媒体及大屏幕投影等会议必备基础设施设备。 
　　（二）依托建站的机构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： 
　　1.有主体经营发展业务，优选以招商引资、招才引智为主要业务的机构； 
　　2.能保障“人才驿站”日常维护与运作，无偿或低偿提供驿站服务功能所需的必要条件。 
　　（三）人才驿站的人员配备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： 
　　1.配备一支擅长策划与承办活动、沟通交流和贴心服务的管理团队； 
　　2.配有专兼职人员开展“保姆式”人才服务，负责联谊联络和人才活动等后勤保障工作。 
（四）人才驿站的制度建设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： 
　　1.应有健全的资产管理制度、人员考勤制度、经费使用制度和举办各项活动的规则和办法； 
　　2.每年活动不少于4次，服务人才人数不少于50人。 
　　四、工作要求 
　　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加强市级“人才驿站”建设是健全人才服务体系、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，各县区要高度重视，因地制宜，推动设立一批功能各异、特色明显的市级“人才驿站”。2021年度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必须设立1家以上市级人才驿站，有条件的市直单位和中央在莆单位也可结合实际探索设立。 
　　（二）加快推进建设。鼓励各县区、有关单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市场化方式，支持“人才驿站”建设。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盘活现有闲置资产资源，或与党员驿站、文化驿站、青年驿站共建共享，提高场地使用率和服务人员工作饱和度，进一步优化和提升“人才驿站”作用。 
（三）落实政策保障。各县区、有关部门组织发动符合条件的单位申报市级人才驿站，市人社局会同市委组织部按照建站条件审核、组织审定、社会公示等程序确定市级人才驿站，并给予每个站点5万元的建站补助。市人社局会同市委组织部适时对市级人才驿站进行考核评估，对于人才参与度高、服务周到、引才引智效果佳、人才评价好的人才驿站，将优先推荐参评省级人才驿站，入选省级人才驿站的，在省里奖励补助的基础上，市级再给予1:1配套奖补。 
　　（四）明确职责分工。各级组织部门要加强对人才驿站建设工作的领导，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，将建站补助经费列入本级人才专项经费。各级人社部门要发挥职能优势，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人才驿站，为驿站建设单位提供指导和支持。人才驿站建设情况应及时报送市委组织部、市人社局备案。 
联系方式：
市委组织部（市委人才办）：2685750
市人社局（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）：2200820
　　  
附件：1.“人才驿站”建设情况登记表 
2. “人才驿站”建设情况汇总表 


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     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1年1月15日
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— - 5 - —


附件1
[bookmark: BodyEnd]市级“人才驿站”建设情况登记表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驿站名称
	
	类  型
	
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手机：

	
	
	
	E-mail：

	是否依托建站
	
	依托机构名称
	

	坐落地址
	
	建成时间
	

	场地面积（㎡）
	
	配备人员情况
	

	制度和硬件
配置情况
	

	活动开展
情况及效果
	


备注：“人才驿站”类型分为窗口型、联谊型、专业型、创业型、综合型等。
附件2
 市级“人才驿站”建设情况汇总表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	序号
	驿站名称
	类型
	负责人或
联系人
	联系方式
	建成时间
	坐落地址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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